
关于赤峰联谊气体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人

安全生产履职情况报告

为贯彻执行《赤峰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建

立实施主要负责人安全承诺、定期报告履职及企业安全风险管控的

函》的要求，现将 2021 年度上半年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汇报如下：

一、安全生产职责落实情况

（一）、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1、本单位已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与总经理、分管安全副总经理等

公司各部门、各岗位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明确总经理、分管安

全副总经理等公司各部门、各岗位安全生产职责，并明确了各自的安

全生产目标及考核办法。

2、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基本健全。每年

初会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进行修订，让安全生产责任制更适合各岗位。

3、企业已制定了 37项安全生产责任制。主要负责人与分管负责人的

安全生产职责分工明晰，各部门、各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与现有部

门、岗位的设置对应。

4、公司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安全科，按要求配备注册安全工程

师 1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2名，从业资质均符合有关规定。

（二） 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公司已制定 95余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覆盖所有生产操作或作

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基本符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也能得到有效执行。



为保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可靠执行，公司除加强制度

及规程的学习培训外，增加安全管理人员现场巡检频率，发现违章指

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行为及进制止并按要求进行处罚。

特殊作业严格执行作业审批手续，没有审批手续一律禁止作业。

（三）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1、 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全部按规定参加

培训， 并持证上岗。

2、相关从业人员全部具备规定的安全生产从业资质条件。

3、公司制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年度培训计划，每月进行一次安

全考试。

4、 对新录入人员、 转岗人员和外来施工人员以及外包人

员， 严格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开展教育培训工作。

5、 公司已建立安全教育培训档案， 建立完善三级安全教育卡，

教育培训的内容和时间均符合要求。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和《企业安

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公司 2020 年实际经

营情况，我公司 2021 年安全生产费用提取额度为：1000 万×4%+1800

万×2%=76 万元，用于安全生产专项支出。今年上半年实际提取的金

额为 314694.43 万元。主要用于设备维修改造、安全阀等安全设施的

定期校验、气体检测仪等安全装备的送检、安全帽等劳动保护用品的

到期更换及新员工的配发、安全教育培训费、员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缴纳工伤保险费用。



（五） 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隐患

1、今年上半年，企业组织召开了 6 次专题安全生产会议，都形成会

议纪要，发给公司各部门执行。

2、今年上半年，亲自组织或参加了 4 次安全生产检查。

3、经常督促分管副总和安科按有关规定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工作，包括日常检查、节前安全大检查、月度检查、季节性检查，并

实行闭环管理。

（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公司就按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制定了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已报送赤

峰市应急管理局备案，备案号：15042019000061。

1、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含专项应急预案 2个《危险化学品重

大危险源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特种设备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现场

处置方案 10个，已制定重点危险装置异常情况的针对性应急措施

并告知从业人员及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措施。

2、已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年度演练计划，2021年上半年度共

演练 10次，应急救援预案演练结束后对所演练的预案及时进行总

结分析和修改完善。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建立事故调查管理制度， 对伤亡事故以及涉险、 未遂事故等安

全事故进行分级管理； 报告期内发生生产安全事 0起。为防范于未

然公司还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建立了安全事故

上报制度，制度中明确写明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



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小时内向事

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

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公司领导及有关部门全力配

合调查。

二、 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

（一）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1、公司已建立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和隐患定期排查、隐患治理、

重大隐患报告等制度，并已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档案。

2、公司安全科结合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开展经常性的安全检查。

3、对查出的问题和隐患基本能按照治理责任、措施、资金、时

间、预案“五落实”的要求进行整改，并明确整改结果及其有效性的

监督确认人。

（二） 重大危险源监控管理

1、公司共有 1个三级重大危险源为丙烷储罐区。

2、公司已建立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制度，并对本单位的重大危

险源进行了登记建档。

3、重大危险源已经加入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公司均落实了 DCS

监控、现场液位监测及安全阀、压力表等定期校验、操作人员 24 小

时不间断地巡视等定期检测、评估和监控措施。

4、公司的重大危险源已报赤峰市元宝山区应急管理局门备案，



备案号“BA蒙 150403（2019）010。

（三） 危险化学品新、 改、 扩建项目情况

1、报告期内本单位新建乙炔生产项目，刚结束装置试运行，生

产装置运行正常。

2、公司严格按规定履行相关安全许可手续，现在处于办理安全

生产许可证阶段，已经拿到专家意见、现场核查意见。

3、乙炔生产项目涉及危险工艺的生产装置，已将全部实现自动

控制。

（四）各级政府及其监管部门有关安全生产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

1、今年上半年以来，企业收到 2份应急局有关危化品安全生产

方面的文件，参加两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2、对于文件和会议精神，主要是通过召开公司专门会议，明确

工作任务、完成期限及责任人等内容，并安排职能部门及时跟踪检查。

文件和会议精神能很快得到贯彻落实，并促进企业安全生产工作逐步

完善。

（五） 定期检测检验

1、对压力容器、安全阀、压力表、液位计等，公司安全科按时

委托相关机构进行检测检验、定期校验。

2、公司已设置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并建立专门的特种设备、安

全设施台帐。

（六） 接受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督查

1、 受到赤峰市应急管理局重大危险源专项检查 1次，赤峰市元



宝山区应急管理局重大危险源督导检查 1次。

2、 公司对被检查出的隐患和问题高度重视，已在规定的期限内

全部整改落实。

（七） 定期安全评价

新建乙炔生产项目，公司严格按规定进行项目安全预评价及项目

竣工验收安全评价，所有的安全评价报告书都按规定到赤峰市应急管

理局进备案。

2、 公司已制定并落实装置开、停车方案和安全操作规程。

（八） 生产装置运行情况

1、 2021 年上年度，生产装置运营情况正常。

2、 公司已制定并落实开停车方案和安全操作规程。

履职人：

2021 年 7 月 6 日


